

[bookmark: _GoBack][image: 台中地院圖檔]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0年第3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選任程序說明書
（110年度參模訴字第1號）




110年9月23日

1、 前置作業
一、國民法官法（下稱本法）規定
（一）法院依據地方政府提供之「備選國民法官初選名冊」，作成「備選國民法官複選名冊」。
（二）審理本案的合議庭自「備選國民法官複選名冊」中，隨機抽選出「候選國民法官」名單。
（三）選任期日30日前，以書面（檢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概要說明書」、「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通知候選國民法官於選任程序期日到庭（第22條第1、2項）。
（四）選任期日應通知當事人、辯護人到庭，非經檢察官、辯護人到庭，不得進行。被告於選任期日得不到庭。法院認為不適當者，亦得禁止或限制其在場（第24條、第25條第1項）。
（五）選任期日10日前，就收受之「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為必要之調查後，列出除名的候選國民法官，通知無庸到庭，並統計回收之調查表結果（第22條第2、4項）。
（六）選任期日2日前，由法院將應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名冊送交檢察官、辯護人，並於選任程序開始前適當時間，提供調查表給檢察官、辯護人檢閱（第23條）。
二、本案辦理情形
（一）抽選
      本院於民國110年3月15日上午9時30分，假本院六樓簡報
      室，以電腦隨機抽選方式，從臺中市政府提供本院符合本法
      第12條（年滿23歲，設籍臺中市居住4個月以上）資格之居民
      名冊中，抽選250位候選國民法官，並據以製作候選國民法官
      名冊。
（二）通知
      本院於110年3月25日寄發候選國民法官選任期日通知書，同
時檢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概要說明書」、「候選國民法官資
格與意願調查表」等相關文宣資料，並請候選國民法官於同
年4月15日前將調查表寄回本院。
（三）匯整
      本院於110年4月20日將陸續回收之上開「候選國民法官資格
      與意願調查表」，查核製作統計列出應予除名者，通知無庸到
      庭。
（四）結冊
      本院於110年4月26日將應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名冊送交檢察
      官、辯護人，於選任期日一日前提供「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
      」原本供檢察官、辯護人檢閱。
（五）延期並續辦
    1.原訂選任期日因受疫情影響取消緩辦，嗣依司法院110年8月6  
      日秘台廳刑五字第1100022756號函意旨，遵「疫情警戒期間
      法院辦理國民法官模擬法庭活動進行指引」續辦本次候選國
      民法官選任程序。
    2.本院於110年8月20日寄發候選國民法官延期續辦選任期日通
      知書，同時檢附「候選國民法官資格與意願調查表（續）」，
      並請候選國民法官於同年9月3日前將調查表寄回，經本院於
      110年9月3日將陸續回收之上開「候選國民法官資格與意願調
      查表（續）」，予以統計製作成名冊備查。
    3.本院於110年9月9日再將上開「應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名冊」
      送交檢察官、辯護人，於選任期日一日前提供「候選國民
      法官資格與意願調查表」及「調查表（續）」原本供檢察官
      、辯護人檢閱，另於選任當日提供影本與檢察官、辯護人參
      考。
3、 選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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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任期日程序
一、選任人數
 	依本法第2條規定，適用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應選任國民法官全程參與審判及終局評議，且依本法第82條規定，於終局評議時
    ，由法官與國民法官就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及科刑事項共同討論、表決。本次審判程序需選任6名國民法官與3名法官組成合議庭，且另選任2名備位國民法官。

二、選任方式
 本日將依以下流程進行選任：
    ●原則採先篩後抽（第29條）
    1.由法院依本法第26條之規定，依職權或檢察官、辯護人的聲
      請，對到庭的候選國民法官之全體、部分或個別進行詢問，
      上開詢問由法院視情形為之，且不以一次為限。目的為判斷
      有無本法第27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應裁定不選任事由。
    2.所謂「應裁定不選任事由」，是指不具本法第12第1項所定的
      積極資格，或有本法第13條至第15條所定的消極資格，或候
      選國民法官於選任程序中為虛偽陳述或拒絕陳述，或候選國
      民法官有本法第16條1項所定事由，而表示拒絕擔任國民法官
      等情形。
    3.法院在詢問後，於判斷有應裁定不選任事由時，應依職權或檢
      察官、辯護人之聲請，為不選任裁定。
    4.檢察官、辯護人得依本法第28條規定，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選
      任特定候選國民法官，最多各自不得超過4人。
    5.最後由法院從未受不選任裁定的候選國民法官中，抽選出6名
      國民法官及2位備位國民法官。 
    6.本次選任程序，法院經徵詢檢辯意見，若到庭且得全程參與之    
      候選國民法官人數逾35人時，亦可能採自到場者名單中選取部
      分（約35人）為個別詢問，並為不選任裁定後，再自該受選取
      詢問之35人中未受不選任裁定者，進行隨機抽選。
   ●例外採先抽後篩（第30條）
   1.本件到庭候選國民法官人數若逾越35人時，於準備期日進行時
     經檢察官、辯護人同意，且本院亦認為有必要，將採先抽後篩
     之方式選任國民法官。
   2.此時，將先以抽籤方式自到庭候選國民法官中抽出35人，依其
     抽出順序為其序號，按其編定之序號為第27條、28條之不選任
     裁定。
   3.經抽出且未受裁定不選任者，依序號順次訂為國民法官、備位
     國民法官至足額為止。
   4.且依本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本院為選出足額之國民法官及備
     位國民法官，得重複為前項之程序。

三、選任之權利義務
 ㈠權利 
  1.公假及禁止不利益處分：
     到庭參與審判期間給予公假（在施行前，委由服務單位自行
     決定是否給予公假，有需要者，法院會發給出席證明），且
     不得因國民法官到庭參與審判而給予任何不利益處分（第39
     條）。
 2.日、旅費：
   可按到庭日數支給日費及旅費（第11條）。
 3.個資之保護：
   候選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都會嚴加保密，任何人都不得揭露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定屬於候選國民法官之個人資
   料（第40條）。
 4.候選國民法官於未受不選任裁定之情形下，有經公平、公正
   程序被選任為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之資格。
 ㈡義務    
    1.到場參與義務：
      凡中華民國國民有依國民法官法擔任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
      官參與刑事審判之權利與義務（第3條第2項）。違反者，得處
      以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第99條第3款）。
    2.誠實應詢義務：
      候選國民法官對於法院、檢察官及辯護人依第27條第1項、2
      項所為之詢問，不得為虛偽之陳述；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
      絕陳述（第26條第3項），且應據實填載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
      違反者，均得處以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第99條第1、3款）。
    3.保密之義務
      候選國民法官不得洩漏因參與選任期日而知悉之秘密（第26
      條第5項）。違反者，得處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8萬元以下罰金（第98條第1款）

選任程序的目的，是為了選出能在本案件秉持公正、中立態度而參與審判的國民法官，另外檢察官、辯護人可能會因為各自的訴訟策略而聲請排除特定人，因此，如果被法院裁定不選任時，並非因為各位的能力有何不足勝任國民法官之處，敬請諒解。
選任程序時程預定表(110年9月23日星期四上午)
	時間
地點
	程序內容
	說明

	8：30至9：00
本院七樓大禮堂
	1.候選國民法官報到。
2.請候選國民法官填寫 
  繳交「候選國民法官
  到庭調查表」。
	1.現場前置作業程序。
2.整理到場的候選國民法官資料。

	9：00至9：20
本院七樓大禮堂
	由本院主持法官向到場候選國民法官說明選任程序流程、本案起訴事實、所涉罪名及被害人身分。
	1.目的在使候選國民法官知悉本案起
  訴事實，以確認自己與本案有無利
  害關係，有無不能公平審判之虞。
2.將填寫的到庭調查表影本提供予檢
  察官、辯護人。

	9：20至9：30
本院七樓大禮堂
	全體詢問

	就一般性的問題，對於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進行詢問。

	9：30至11：00
本院六樓簡報室
	

個別詢問（若採例外方式即先行隨機篩選一定人數再進行個別詢問）
	(若採例外方式則先進行隨機抽選35人進行個別詢問）
1.就認為有必要詢問之問題，且涉及
  候選國民法官個人隱私事項時，對
  於特定候選國民法官為個別詢問。
2.詢問的問題主要著重在是否有依法
  不得擔任國民法官的情形，以及是
  否有不能公平審判之虞等情形，目
  的在判斷有無國民法官法第27條第
  1項或第2項規定應裁定不選任之
  事由。

	


11：00至11：20
本院六樓簡報室及七樓大禮堂



	







選任國民法官
	1.由法院依職權或依檢察官、辯護人
  之聲請，為附理由之不選任裁定。
2.由檢察官及辯護人不附理由交互聲
  請不選任特定候選國民法官，並由
  法院為不選任裁定。
3.最後再從未受不選任裁定之候選國
  民法官中，隨機抽選出6位國民法
  官及2位備位國民法官，並依抽出
  的順序編定國民法官號次及備位國 
  民法官之遞補序號。
（若採例外方式，則依序號為附理由及不附理由之不選任裁定，未受裁定不選任者，依序號順次定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至足額為止。被抽選者依序詢問完畢後，仍未能足額選取，則再視現場情況隨機抽選○○人重複上開程序，至足額為止。）

	11：20至11：30
本院七樓大禮堂
	1.宣示選任結果。
2.國民法官進行宣誓。
	請依法院行政人員之引導前往宣誓地點。

	11：30至12：00
本院六樓簡報室
	
審前說明
	由審判長說明參與審判所需知悉之事項（含刑事訴訟法上之證據法則；刑法第277條第1項、修正前同條第2項之要件說明；及同法第17條加重結果犯之說明）






















             臺中地方法院感謝今日您的參與
8

image1.jpeg




image2.jpeg
BRZEBELRE SRSk

pncanan| R |
— 4

AR S R E 2ar
el EFRBEAY '
- 1 v
gl ! L)
i i ]
;5’;{1 BERE b v
BamE e EMEGEN - FEE
' : :
ElERER HEEE BiE
: B xmmmﬁm
1
EE =
m’}ﬁ—:ﬁﬁ AR HRAE





